
8月16日，李克强总理赶赴天津爆炸事故现
场，向在救援中牺牲的消防官兵和企业消防员
遗像鞠躬致哀。他望着牺牲者的照片说，他们
都是英雄，值得全社会尊敬，要一视同仁给予
荣誉，一视同仁做好家属抚恤，英雄没有编
外。（8月17日《人民日报》）

消防工作，本身意味着奉献，也意味着牺

牲，这一点并不会因身份特征而有所改变。据
报道，抗灾救灾中，在消防部队抵达之前，最
先到达事故现场的，是天津港公安局的三支专
职消防队。这些专职消防员，并没有因为自己
是编外人员就懈怠推责，把自己置身事故之
外，置身职责使命之外，而是在缺乏必要的应
急信息的情况下，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灭火。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救灾现场所言，参加施救的
现役和非现役消防人员都受过培训，他们明知
火场有危险，但把危险留给了自己。可以说，
在守公奉节之义上，消防队员们的作为与担当
是没有编内编外之分的。对事故中牺牲的消防
英雄，无论是职业的消防员，还是临时的合同

工，总理强调，荣誉与抚恤要“一视同仁”，
“英雄没有编外”，让逝者得以安息、让生者
得到慰藉，这无疑是告慰英雄的基本前提与共
识。

在视察中，李克强总理一再叮嘱，权威发
布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要及时准确地公
布信息，要用数据说话，不能拍着胸脯说话。
当下，不放弃任何一个失联人员，反复排查、
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核实牺牲消防队员的身
份等详细资料，在权威发布上作出改进，做到
信息及时准确公开，才能告慰英灵，才能在最
大程度上减少质疑与猜测，杜绝谣言，凝聚起
应急救灾的“最大公约数”。

天津这次爆炸事件，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
反思。一方面要彻查原因，依法严格追责、严
厉问责、严肃查处，对涉及玩忽职守、失职渎
职、违法违规的，要一究到底，坚决处理，决
不姑息。另一方面，也要有制度性反思。如，
现有制度与资源是否足以支撑消防部队履行包
括灭火在内的多样化救援任务，非职业化是否
有利于消防队员积累救援经验和知识，如何强
化消防部队自身以人为本理念以及第一响应者
自我防护的技能等等。灾难面前，直面问题，
系统反思，改进完善，进而促进问题的解决与
减少，才能真正做到让消防队员少流泪、少流
血、少牺牲。

近日,“阳光跟帖”行动在北京正式启动。（8
月17日《中国青年报》）

倡导“阳光跟帖”，净化网络环境，促进网络
文明，应成为广大网民的共识和自觉。

有热度不起哄，让参与更理性。对某些公共
事件，广大网民往往表现出极大热情，但有一种
现象值得警惕，就是过度追求“发泄式参与”的快
感，没搞清事件真相、不分青红皂白盲目起哄，很
容易沦为谣言的帮凶，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甚至
演变成“网络暴力”。

有风度不失态，让表达更文明。虚拟网络里
的表现，实际上是现实每个“我”道德素养的流
露，跟帖口无遮拦，甚至搞人身攻击，恶意中伤，
不但令网络空间乌烟瘴气，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
害者。珍视自己的表达权利，说到底是为了让大
家共同的网络家园远离阴霾、充盈阳光。

有尺度不偏激，让监督更有力。通过网络舆
论捍卫社会公平正义，每个网民都责无旁贷。但
有理不在声高，客观中肯的批评、监督才具有说
服力，先入为主地挥舞舆论大棒，甚至夸大其词、
难免会误导舆论，削弱网络舆论监督的力量。

因此，每个网民都要从我做起，恪守道德、法
律边界，拒绝粗暴、低俗，让阳光跟帖、有话好好
说成为常识。

在贵州部分地区，套骗新农合资金的问
题突出，甚至医患合谋骗保。如安顺市抽查
的41家定点医疗机构，均存在套取行为。骗
保手段五花八门，农民“被住院”，信息造
假；无病当有病治、虚增患者住院天数、假

用药、假手术；甚至诱骗农民“合谋”，免
费接送、检查、吃饭，组织农民检查，之后
多数被诊断为有病住院等。经有关部门调查
分析，问题主要集中在制度的执行不力和监
管的缺位。（8月17日《人民日报》）

5名小学生在水库中不幸溺亡，其中遇难
两兄弟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水库管理使用
方——— 当地水务局和自来水公司告上法庭，
索赔死亡赔偿金。被告则认为，他们已在水
库边设立禁止游泳标识牌，是家长未尽到监
护义务才致孩子溺亡。而且事发水库为饮用
水源地，溺水事件发生后，在水质处理上给
自来水公司带来损失。于是自来水公司提起
反诉，索赔“尸体污染费”。(8月17日《春
城晚报》)

无论是自来水公司，还是溺亡孩子的家
长，拿起法律的武器解决争端，都没有错，
但在惨痛的悲剧面前，世人都应该伸出一双
及时抚慰伤痛的“暖心”之手，不能伤口撒
盐。在本案中，被告自来水公司反诉索赔所
谓“尸体污染费”，并高调宣称此举目的
“就是为了防止类似人身伤亡悲剧再次发
生”，令人费解。

从法理的角度讲，被告的反诉可能涉嫌
滥用诉权。反诉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也
应有基本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悖情违
理、挑战公序良俗，否则就会滥用诉权，不
但不受法律保护，还可能因妨碍民事诉讼秩
序，受到训诫、罚款、责令具结悔过等法律
制裁。

尸体污染费，必须满足两个前提条件。
一是事故原因、责任要厘清。如果被告需要

承担小孩溺亡的事故责任，那必要的救援打
捞、水体消毒等费用损失理应主动自负，因
为不但救援打捞本来就是其应负义务，从死
者身上“讨价还价”也太不人道。而即便被
告无需承担事故责任，也不免除其作为管理
使用水库者，具有的积极打捞救助落水者的
安全保障义务，因而也难以主张打捞费用；
二是要有事故危害结果发生。很难说因小孩
短时间的溺亡浸泡及对其打捞，就让水体环
境危害达到了影响制水、饮水安全的程度，
这需要通过水质污染及其因果关系的专业鉴
定来判断，否则被告消毒、弃水的举措，本
质上都属于市场主体的主动经营维护行为，
不能随意转嫁经营风险责任。

梳理司法实践中一些常见的滥用诉权现
象，不难发现，一些被告提起反诉，很可能是出
于一种“诉讼技巧”，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权利
诉求，目的只是通过扯皮推诿、胡搅蛮缠、无理
取闹，来对抗、抵消原告的本诉，同时也增加法
官办案难度，人为制造办案压力和障碍，逼使
原告让步，达到预期理想的结案效果。

法是良善公平之术，法庭是社会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一切诉讼请求都要有充分的
事实、法律依据，都要符合公平正义，都不
能挑战公序良俗，任何玩弄诉讼技巧的滥诉
行为，不但不得人心，也终将得不到法律的
支持。

作 者/ 张建辉反诉“尸体污染费”

有违公序良俗
□ 符向军

中国城市阅读指数研究报告显示，网民阅读
的第一途径是手机。（8月16日《北京青年报》）

如果只把阅读的途径从纸质转到手机，没什
么不好；如果因为方便和成本低，让很多原来不
读书的人重新开始读书，更是值得高兴的事。但
问题在于，我们阅读的纸质书和手机阅读，内容
上是否一致？换言之，用什么方式读不重要，最重
要的是我们在读什么书。

手机阅读的群体中阅读小说的人最多，其中
以网络小说为主。还有通过手机“浅阅读”、“碎片
化阅读”，往往以段子、小品、心灵鸡汤为主。不能
说以上阅读内容不好，但从阅读价值来看，和传
统、严肃意义上的阅读相比可能要略逊一筹。

网络小说篇幅冗长、注水严重，属快餐文
学；段子、心灵鸡汤等，更像一种精神抚慰
剂，一般读后什么都不会留下。我们不反对任
何形式的阅读，但阅读网络小说之余，也应该
多读一点严肃文学；我们不反对“浅阅读”，
但更支持深度阅读，更支持能够让人有所思
考，掩卷深思的阅读。这样的阅读，让我们花
费同样的时间，却能够有更多的收获，获得精神
上的更多滋养。当“新阅读时代”悄然来临，每一
个爱阅读的人，都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思考。

■ 漫 画

有话就要好好说

□ 范子军

“读什么”才最重要

□ 苑广阔

改进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 任宇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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